
老
年
人
的
再
教
育
與
社
會
參
與

萬
育
維

理
論
上
而
言
，
社
會
參
與
可
以
分
成
五
大
類
別
(
「

g
g
p

皂
白

-
z
g
M、g
g
-
H
S

N) 

.. 

休
閒
旅
遊
、
宗
教
活
動
、
志
願
服
務
、
進
修
學
習
與
政
治
參
與
。
以
國
內
情
形
來

看
，
除
了
政
治
參
與
不
見
明
顯
之
外
，
其
他
四
項
都
已
成
為
老
年
人
生
活
的
重
心
(
蔡
文

輝
、
徐
麗
君
，
民
八

0
)

。
社
政
單
位
近
年
來
在
進
修
課
程
規
畫
與
志
願
服
務
推
廣
上
投

入
相
當
的
心
力
，
在
「
供
給
刺
激
需
求
、
需
求
帶
動
供
給
」
的
原
則
下
，
這
兩
項
社
會
參

與
已
受
到
社
會
大
眾
、
專
家
學
者
與
老
年
人
本
身
的
肯
定

。

然
而
在
推
動
的
同
時
也
必
需

思
考
下
列
的
問
題.. 

H
活
動
設
計
是
否
符
合
大
眾
參
與
的
原
則
?
且
活
動
內
容
是
否
適
當

?
門
開
活
動
是
否
達
到
社
會
參
與
所
強
調
的
身
、
心
愉
悅
、
精
神
充
實
的
目
標
:
以
下
僅
就

老
年
人
的
進
修
課
程
探
討
老
年
人
再
教
育
的
意
酒
與
價
值
、
目
前
的
困
境
與
未
來
規
畫
的

方
向
。

、
老
年
人
再
教
育
的
意
涵
與
價
值

傳
統
上
，
我
們
把
人
的
一
生
分
成
三
個
階
段
:
學
習
及
獲
得
階
段
;
使
用
及
生
產
階

段
;
智
慧
及
思
想
階
段
;
學
習
往
往
被
形
容
為
見
童
期
及
青
少
期
之
活
動
，
老
年
期
的
教

育
被
忽
略
。
其
實
，
教
育
對
老
年
人
來
說
有
增
加
個
人
享
受
生
活
的
樂
趣
，
有
時
更
勝
於

從
事
其
他
的
休
閒
旅
遊
活
動
。
最
主
要
的
，
老
年
人
再
學
習
時
，
可
使
他
們
發
揮
累
積
的

生
活
經
驗
，
而
把
經
驗
分
享
給
不
同
年
紀
的
人
。
教
育
對
老
年
人
來
說
，
包
含
下
述
的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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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
1

了
解
現
實
社
會
環
境
及
生
活
中
所
受
的
影

響
﹒
'

2

了
解
過
去
、
認
識
自
我
。

基
於
上
述
兩
點
目
標
，
梅
爾
與
瑞
斯

(
z
a
q
B
已
E
n
p
E
∞
ω
)
認
為
老
年
人
的

再
學
習
時
於
生
活
層
面
有
下
列
的
貢
獻

1

透
過
學
習
尋
回
特
殊
才
能
，
使
退
休
後
的
生
活
更
充
實
;

2

透
過
學
習
過
程
，
體
會
自
我
新
的
潛
力
(
即
同
|
門H
E
S
R
可
)
及
培
養
新
的
興
趣

3

體
會
再
學
習
的
價
值
享
受
教
育
機
會
﹒
'

4

不
論
教
育
背
景
，
協
助
老
年
人
延
續
生
活
經
驗
，
追
求
自
我
進
步
及
成
長
。

5

協
助
老
年
人
發
揮
社
會
功
能
及
持
續
對
社
會
的
貢
獻
。

實
證
研
究
發
現
(
蔡
明
眶
，
一
九
九
一

;
F
Z
E

告

-
E
∞
#
)
促
使
老
年
人
想
再

進
修
的
原
因
包
括
:

l

達
成
過
去
未
完
成
的
心
願
﹒
'

2

有
機
會
交
到
朋
友
學
習
社
會
技
巧
﹒
'

3

學
習
到
照
顧
自
己
健
康
的
知
識
﹒
'

4

充
分
利
用
空
閒
時
間
﹒
'

5

以
學
習
上
的
滿
足
代
替
日
常
生
活
中
的
失
落
。

理
論
上
對
於
老
年
人
在
教
育
上
的
需
要
也
做
了
相
當
篇
幅
探
討
(
〉
H
B
Z
品
﹒
品
吋

ω
U
F
E
E
-
n
r﹒
巴
∞
恥
u
m
F
n巾
﹒
皂
白
)
綜
合
而
論
包
括
下
列
四
種
需
要
.• 

1

適
應
的
需
要
(
約
名
E
m
Z
S
已
).• 

人
生
每
個
階
段
都
經
歷
不
同
的
挑
戰
，
如
青

少
年
期
、
更
年
期
與
老
年
期
，
因
此
必
需
學
習
去
作
適
度
的
社
會
適
應
，
例
如
心
理
、
生

理
變
化
、
家
庭
結
構
的
改
變

、

住
宅
遵
移
等
等
，
因
此
在
課
程
中
應
設
計
有
關
保
健
教
育

、
經
濟
管
理
、
住
宅
安
排
及
選
擇
、
法
律
知
識
及
家
庭
關
係
等
課
程
。

2

表
現
的
需
要
(
開
串
門
巾
的
包
括
Z
而
且
).. 

能
參
與
自
己
喜
歡
的
活
動
表
現
自
己
的

能
力
而
覺
得
有
意
義
有
樂
趣
，
例
如
繪
畫

、

舞
蹈
、
手
工
藝
品...... 

等
。

3

貢
獻
的
需
要

(
C
E
F
E
品

Z
S
已
)
:
這

一
頓
的
課
程
目
的
在
鼓
勵
年
長
者
回

饋
社
會
，
將
過
去
生
活
經
驗
與
他
人
分
享
從
中
感
到
生
命
的
價
值
。
有
些
老
人
覺
得
需
要

去
為
別
人
服
務
從
事
志
願
工
作
。
因
此
在
課
程
上
可
以
開
設
簡
單
的
志
工
需
知
、
專
業
課

程
、
社
區
問
題
...... 

等
。

4

影
響
的
需
要
(
古
巴
巳B
S
Z

伸
直
)•• 

希
望
能
經
由
自
己
的
參
與
發
揮
帶
動
或
影

響
他
人
的
效
果
產
生
，
例
如
由
學
習
來
的
才
能
帶
動
群
體
活
動
。
在
課
程
上
，
可
以
安
排

公
民
常
識
及
解
決
問
題
的
方
法
...... 

等
。

二
、
目
前
的
困
境
與
未
來
規
章
的
方
向

國
內
社
政
單
位
開
辦
的
老
人
長
青
學
苑
或
遐
齡
學
苑
﹒..... 

等
進
修
課
程
的
研
習
內
容

從
語
文
、
文
學
、
書
畫
、
民
俗
技
藝
、
電
腦
到
風
水
、
算
命
、
外
丹
功
、
太
極
拳
等
相
當

豐
富
(
太
極
拳
與
外
丹
功
是
最
受
歡
迎
的
兩
項
課
程
)
，
參
加
的
學
員
也
很
踴
躍
(
以
台

北
市
為
例
、
每
期
共
計
一
萬
七
千
餘
人
)
。
然
而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參
與
老
年
人
的
替
換
率

(
E
S
E可
3
3
)
不
高
，
換
言
之
每
期
參
與
進
修
課
程
的
老
年
人
都
是
「
熟
面
孔
」
'

新
加
入
者
不
到

一
五
%
(
蔡
明
眶
，
民
八
0
)
，
可
見
活
動
推
廣
有
其
限
制
性
。

除
了
上
述
的
缺
失
外
，
在
教
法
和
教
材
上
的
疏
忽
是
影
響
老
年
人
參
與
的
最
主
要
因

素
。
卡
爾
森

(
P
H
-
8口)
博
士
指
出
不
能
以
教
年
輕
人
的
方
法
來
教
老
年
人
，
老
年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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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學
習
環
境
必
需
是
在
一
個
競
爭
性
較
少
、
自
然
單
純
、
教
法
生
活
化
、
教
材
實
用
化
的

前
提
下
進
行
方
才
事
半
功
倍
。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沒
有
任
何
文
獻
指
述
:
年
紀
會
導
致
知
識

及
才
能
的
衰
退
，
只
能
說
:
上
了
年
紀
的
人
在
學
習
上
比
其
他
年
齡
的
人
需
要
多
二
﹒
五

|

三
倍
的
時
間
反
覆
練
習
最
後
表
現
出
來
的
結
果
是
一
樣
的
。
國
內
絕
大
部
分
的
老
年
人

進
修
課
程
是
在
大
教
室
內
，
以
老
師
授
課
的
方
式
進
行
，
教
材
也
大
都
是
園
中
程
度
的
教

科
書
或
是
坊
間
一
般
的
論
著
，
不
僅
內
容
上
對
老
年
人
而
言
略
感
艱
澀
、
對
授
課
先
生
而

言
也
不
知
該
如
何
傳
授
讓
老
年
人
吸
收
，
相
當
令
人
遺
憾
。
美
國
老
年
學
會
(
〉
O
〉
﹒

K
E
E
S
O
m

『
O
E
O
-
o
m
可
〉

m
m
R
E
F
S
)於
一
九
九
0
年
列
出
教
授
老
年
人
應
具
備
的
條

件
:
有
耐
心
、
樂
觀
、
幽
默
、
易
於
了
解
別
人
、
敏
感
度
強
、
內
容
有
彈
性
...... 

等
等
，

值
得
我
們
在
聘
請
講
者
時
的
參
考
。

基
於
上
述
討
論
，
我
國
在
老
人
再
教
育
的
概
念
上
和
執
行
上
應
有
下
列
的
改
革
，
才

可
能
使
長
者
在
物
質
生
活
不
虞
置
乏
之
後
，
享
有
積
極
、
健
康
、
充
實
的
精
神
生
活

.. 

1

概
念
上
的
改
變
:
以
往
的
教
育
課
程
都
假
設
人
們
的
學
習
能
力
止
於
中
年
期

，
而
社
會
大
眾
一
般
的
觀
念
也
認
為
「
年
紀
愈
大
愈
沒
用
」
，
因
此
對
老
年
人
的
能
力
有

所
誤
解
及
低
估
。
事
實
上
，
人
頓
成
長
的
過
程
是
一
個
不
斷
發
展
中
的
延
續
體
，
從
出
生

到
死
亡
那
一
刻
為
止
，
為
老
年
人
提
供
一
個
無
壓
迫
威
脅
感
的
學
習
環
境
，
適
合
他
們
的

教
材
和
教
法
的
重
要
性
，
一
如
目
前
社
會
強
調
的
學
齡
前
兒
童
教
育
一
樣
。
不
僅
是
社
政

單
位
、
教
育
單
位
應
有
共
識
，
出
版
界
和
室
內
裝
演
或
設
計
界
對
於
書
籍
字
體
大
小
、
音

響
效
果
、
學
習
場
所
的
空
間
安
排
都
要
因
循
老
人
的
需
求
而
有
所
改
變
。

2

課
程
設
計
上
的
生
活
化
與
多
元
化
﹒
﹒
前
文
提
及
老
年
人
再
教
育
不
能
沿
用

成
人
教
育
模
式
，
應
該
注
重
老
年
人
的
教
育
需
要
，
而

:

教
學
方
法
也
可
改
由
老
年
人
自
己

來
擔
任
。
因
為
老
年
人
處
境
相
似
，
溝
通
較
易
，
根
據
實
証
研
究
(
血
而
且

N
o
m
E
n戶

ω
各
自
P
E
g
)

效
果
的
確
比
年
輕
人
擔
任
來
得
顯
著
0

至
於
課
程
內
容
也
可
邀
請
老
年

人
共
同
參
與
設
計
，
寓
教
於
樂
例
如
簡
易
園
藝
、
電
器
修
理...... 

等
將
可
提
高
學
習
的
動

機
與
樂
趣
。
同
時
，
更
不
可
忽
略
中
下
階
級
及
不
同
地
區
的
老
年
人
的
學
習
需
要
。

3

經
濟
上
的
支
持
與
補
助
:
一
般
成
人
教
育
課
程
之
主
要
經
費
均
來
自
學
生

學
費
，
對
老
年
人
而
言
這
種
收
費
的
方
式
是
一
種
反
誘
因
。
因
為
一
般
而
言
老
年
人
退
休

後
經
濟
收
入
較
以
往
差
，
對
於
一
些
非
必
要
性
之
事
物
不
會
購
買
。
所
以
在
開
辦
老
人
教

育
課
程
時
，
主
辦
單
位
不
能
全
依
賴
老
人
繳
納
之
學
費
，
最
好
是
象
徵
性
收
費
方
式
吸
引

老
年
人
參
加
，
不
足
部
分
宜
向
主
管
機
關
或
民
間
基
金
會
申
請
補
助
。

4

協
調
大
眾
傳
播
媒
體
製
作
適
合
老
年
人
之
教
學
節
目

•• 

台
灣
地
區
六
十

歲
以
上
老
年
人
口
已
佔
總
人
口
九
%
'
根
據
調
查
，
老
年
人
的
休
閒
活
動
中
看
電
視
的
時

間
相
當
多
(
台
北
市
政
府
市
民
生
活
素
質
專
案
調
查
，
民
八
十
年
)
，
因
此
結
合
傳
播
媒

體
製
作
老
人
教
學
節
目
無
論
就
教
育
或
經
營
觀
點
都
是
值
得
開
發
的
一
環
。
再
者
，
老
年

人
生
活
型
態
傾
向
早
睡
早
起
，
播
出
時
段
可
與
一
般
時
段
加
以
區
別
。
其
內
容
除
了
應
符

合
前
述
的
教
育
需
求
外
，
宜
增
加
方
言
的
使
用
，
使
教
育
的
功
能
普
及
到
各
個
層
面
的
老

年
人
。
電
視
教
學
是
一
項
成
本
最
小
，
酒
蓋
面
最
廣
最
便
捷
的
教
育
方
式
，
並
且
可
以
兼

顧
行
動
不
便
老
人
的
需
求
，
固
定
值
得
推
展
的
方
案
。

老
年
人
的
再
學
習
最
終
目
的
，
不
外
乎
是
希
望
能
經
由
這
樣
的
社
會
參
與
使
生
命
活

得
更
有
意
義
、
更
快
樂
、
更
健
康
。
這
樣
的
目
標
不
僅
需
要
社
會
大
眾
的
支
持
。
不
同
專

業
之
間
的
共
同
努
力
，
更
需
要
長
者
們
的
共
同
參
與
，
相
信
在
整
體
的
努
力
下
，
國
內
老

人
再
教
育
的
課
題
將
會
受
到
應
有
的
重
視
而
健
全
的
發
展
下
去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輔
仁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系
副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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